
 
102 學年度新生入學活動 

社團學園祭、動次動次小劇場、東華之夜活動 

參 加 同 意 書 

 

本社團/系學會同意參加「102 學年度新生入學活動社團學園祭、動次動

次小劇場、東華之夜活動」，並已詳細閱讀所有規章，同意以下事項。如

有違反情事，本社團/系學會願意負一切法律賠償責任。 

1. 願共同維持環境整潔、設備使用，並結束後恢復原狀，如有未達標準者

將扣留保證金 500 元。 

2. 參加社團/系學會若因使用致活動硬體或其設備毀損時，應負回復原狀或

照價賠償之責。如因引起災害或人員傷亡時，參加社團/系學會應負一切

法律責任(包括財物賠償及醫療撫卹等)。 

3. 為保障各社團/系學會的權益，在各項活動舉辦時，勿侵占隔鄰單位之場

地或公用走道。若經規勸仍未改善者，將全額扣除保證金。 

4. 活動結束後，各參加社團/系學會之貴重器材、物品請自行攜帶保管，主

辦單位不負任何保管責任。 

5. 遵守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規範的一切事宜。 

6. 主辦單位有保留使用相關資料及影片的權利。 

7. 我同意社團學園祭攤位位置由，亂碼抽籤決定(同性質社團會安排在同一

區)。 

8. 電力備置：只提供低功率電器的電力配置，如因超負荷使用而置會場電

源故障、中斷，參加社團/系學會除因負起全部損害賠償責任外，主辦單

位並得沒收其全額保證金。 

9. 如有未盡之處，主辦單位得以保留隨時修正之權力。 

社團/系學會負責人簽章 :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團/系學會印鑑章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 日 
 


